
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
籍營造工作業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民間業者投資及因應經濟社會發展

需要，以專案核定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民間機構投資重

大經建工程（以下簡稱民間計畫工程）及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以下簡稱政府計畫工程），得聘僱外籍

營造工，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部專案核定得聘僱外籍營造工之資格條件及申請方式以下列各款

之一為限： 

（一）由民間機構擔任雇主者：民間計畫工程之計畫工程總經費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且計畫期程達一年六個月以上。 

（二）由與民間機構訂有書面契約之個別工程得標業者擔任雇主

者：符合前款之民間計畫工程，其個別營造工程契約總金額

應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且契約工程期限達一年六個月以

上。 

（三）由承建屬政府計畫工程且訂有書面契約之得標業者擔任雇主

者：政府計畫工程之個別營造工程契約總金額應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契約工程期限達一年六個月以上。 

（四）由公營事業機構擔任雇主者：公營事業機構主辦之政府計畫

工程，其個別營造工程契約總金額應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契約工程期限達一年六個月以上。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興建之政府計畫工程，應由與政府

機關訂有書面契約之民間機構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符合前點專案核定聘僱外籍營造工人數之計算如下： 

（一）民間計畫工程： 

        1、依專案核定計畫工程之各該營造工程契約書所載之工程 

金額及工期，按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得人數

百分之二十為聘僱外籍營造工之上限。但由民間機構擔

任雇主，其個別營造工程契約總金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契約工程期限未達一年六個月以上者，不予列

計。 

     2、民間計畫工程未簽訂個該營造工程契約書者，應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該計畫工程認定營造工程金額，工

期則依該計畫工程之興建期程認定之。 

（二）政府計畫工程：依專案核定工程之各該營造工程契約書所載

之工程金額及工期，按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得人

數百分之二十為聘僱外籍營造工之上限。但各該營造工程有

下列情事之一，分別依各該目規定計算之： 

     1、依附表一分級指標及公式計算總分達八十分以上者，核

配外國人之比例得依其總分乘以千分之四核配之。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該政府計畫工程有增加外國人

核配比例之必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六、雇主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申請核發招募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公司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

明、工廠登記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工廠登記證者，不在

此限。 

（三）求才證明書正本。（自核發求才證明之日起六十日內為有效

期限） 

（四）雇主於國內招募時，其聘僱國內勞工之名冊。 

（五）錄用國內勞工之勞保加保申報表影本一份。（國內招募有錄

用國內勞工者需檢附）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開具之證明文件正本。（自開立日

起六十日內為有效期限） 

（七）審查費收據正本。 

（八）政府計畫工程之計畫、工程金額及工期證明。（自開立之次

日起六十日內為有效期限，如附表二） 

（九）其他本部規定之文件。 



九、民間計畫工程因故無法如期完成，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證

明或政府計畫工程因故無法如期完成，經工程主辦機關（構）出具

延長工期證明（如附表三，自工程主辦機關（構）開具之次日起六

十日內有效）者，應於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日前十四日至六十

日期間內，向本部申請延長工期。 

 經本部以原工期加計延長工期，並依工程經費法重新計算，重

新計算之人數不得超過本部原核准聘僱之人數，雇主對超過之人數

應轉由其他雇主接續聘僱或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 

    政府計畫工程驗收期間仍需留用外籍營造工，且外籍營造工聘

僱許可期限尚未屆滿者，雇主得檢具工程主辦機關（構）出具之工

程預定完成驗收日期證明（如附表三，自工程主辦機關（構）開具

之次日起六十日內有效），於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日前十四日

至六十日期間內，向本部申請驗收留用，其留用之人數不得逾該工

程實際引進之外籍營造工人數百分之五十，計算結果有小數點時，

以小數點後第一位四捨五入核配留用上限。但依規定通知主管機關

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之外籍營造工不得列入申請驗收留用之人

員。 

 

 

 

 


